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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
                                   五教体函〔2020〕14号
关于对政协五华区九届四次会议

第20B25号提案的答复
邓茂金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落实开办0-3岁普惠性托育中心的建议》提案收悉，已交我局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15 号）文件相关职责规定，卫生健康部门负责组织制定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政策规范，协调相关部门做好对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的监督管理，负责婴幼儿照护卫生保健和婴幼儿早期发展的业务指导。经我局与卫健局联系，目前开展了如下工作：

五华区卫生健康局于2019年12月开始对辖区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进行了初步摸底调查，目前五华区辖区内开展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机构共有5家，分别是：哈奇幼幼园、昆明春田幼幼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昆明班比尼托儿服务有限公司、昆明市五华区金宝宝托育中心、春生婴幼托育成长园、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华山幼儿园南园。五华区卫生健康局依据区发改局《关于转发<关于抓紧开展普惠托育项目储备及中央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的通知》的文件要求，于2020年1月将相关手续齐全的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华山幼儿园南园申报为普惠托育服务项目。同时，五华区卫生健康局经过实地调研，目前正积极与设施齐全并具备一定规模的春生婴幼托育成长园协商，在企业自愿参与的基础条件下，拟将春生婴幼托育成长园申报为下一批五华区普惠托育服务项目。

五华区卫生健康局按照国家、省、市对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的工作要求，将各级文件下发街道办事处及社区向辖区信用好、有意愿参与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的企业机构进行宣传，有条件的社区或单位可与有意愿的机构联合开展普惠托育服务项目。

五华区卫生健康局按照《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云政办﹝2020﹞35 号文件要求和省、市出台的相关备案管理办法，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依法依规配合其他相关部门做好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登记工作，登记完成后到卫生健康部门进行备案，同时对辖区内托育机构进行管理和卫生、保健、膳食营养、疾病防控等业务指导。
下步工作打算。一是积极发挥幼儿园资源集聚优势，通过向下延伸增设托班，支持幼儿园利用周内正常上班、双休日时间，开展早教服务。从2020年秋季开始，在部分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中开展托幼一体化工作试点，启动托育、早教工作。二是明确部门职责。由卫生部门为主管部门，负责托幼机构的审批设立。教育、民政、市场、物价、公安、消防、妇联等相关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对托幼机构的法人登记、收退费管理、课程设置和教材选用等协同管理，制定相应的设置标准和规范。三是合理建立早教机构设置标准。合理制定0-3岁的托幼机构场地标准，确保场地符合房屋、消防、卫生等安全要求，具备适应婴幼儿学习、活动和休息的相应场所，满足保障婴幼儿身体健康的通风、采光条件。同时，还应具备支撑保教活动的设施设备。四是合理建立托幼机构从业人员资格准入制度，完善人员培训培养和职称评审体系，严格从业人员管理。五是科学制定早期教育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多部门共同参与科学制定《0-3岁婴幼儿发展成长指南》，明确托幼机构对婴幼儿的培养目标，除了智力发展外，侧重婴幼儿身体健康、情绪管理、审美能力等方面的发展。建立完善幼儿和幼儿家长共同发展的托幼课程体系和课程评价体系，传递正确的教育观念，示范正确的教育方法，将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有机结合。

感谢您们对五华区工作的监督关心和支持。
(联系人及电话：朱维波  18788509119)
	抄送：区人大人事委，区政府目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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